Koran 可蘭經 回教聖書。Koran原是阿拉伯文（Qura{n），指背誦。回教徒認為可蘭經是阿拉真神無誤之道，透過天使長加百列直接傳於穆罕默德先知，經歷二十年之久。現在版本的可蘭經，是第三代先知攸曼（Caliph Uthman）於643～56年期間寫成，共分114章或段（su{ras）。它的編排大體上是長的放在前頭，短的殿後；無論怎樣，回教徒認為不僅可蘭經的經文是神聖不可改，連其形式與次序編排也是如此。
　　可蘭經的內容強調神的獨一及能力，人死後的賞與罰，另加回教的律法、倫理及制度等；裡面亦有穆罕默德的講道，主要是根據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材料寫成，特別是哈加達（Haggada，猶太教關於歷史的遺傳，及舊約的解釋），和新約的次經。
　　穆罕默德早期接受的啟示較短，強調回教徒必須順服道德與宗教的命令，因為他們將來是按順不順服而接受審判；晚期的啟示較長，是關於怎樣建立一個合乎阿拉真神心意的社會。回教徒是以聆聽和背誦可蘭經作靈性修為的途徑，並包括個人的道德責任，和群體在社會與政治的見證，因此可蘭經成為回教文化一個終極的標準，不同派別對可蘭經的解釋，則能說明回教文化不同的特性。
　　可蘭經對回教徒既具有如此決定性的權威，怎樣解釋可蘭經便成了十分嚴肅的事情。回教的釋經稱作tafs|{r，回教教士及學者都用tafs|{r來註解可蘭經；但不同派別的人對tafs|{r均有不同的了解，他們各以自己採用和了解的tafs|{r來支持自己的教義。
　　回教徒認為穆罕默德領受的阿拉伯文啟示，就是屬天的啟示，因此是不能改的，亦即是說是不可翻譯的，全世界的回教徒均是以阿拉伯文來背誦可蘭經，不管他們明不明白。近代可蘭經被譯成許多國文字，但他們不是叫譯本，只叫「意譯」（paraphrases），目的只在幫助信徒明白經文的意思；信徒以可蘭經向阿拉禱告，自然要用阿拉伯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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